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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性公告

本公告乃由比高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自願作出。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三年二月二十五日及二零一四年九月二十九日之公告

（「該等公告」），內容有關（其中包括）投資方與華誼兄弟訂立之一系列合作協議。

除另有界定者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等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有關申索之進一步背景資料

本公司擬就投資方與華誼兄弟之爭議披露更多資料。

繼該影片於二零一二年六月內部試映後，由於投資方及華誼兄弟雙方對該影片的

製作質量非常滿意，並對該影片的中國內地票房（「內地票房」）非常樂觀，故雙方

就之前擱置討論及磋商的片主分成及花紅展開進一步磋商。投資方與華誼兄弟進

行了多回合磋商，並就與該影片片主分成及花紅相關的補充協議的全部條款形成

了書面協議。

雙方在補充協議中就內地票房超過人民幣五億元時的電影總收益分派條款進行了

約定。華誼兄弟亦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二十一日書面承諾將安排簽署該補充協議，

並於二零一三年二月六日就補充協議未能簽署進行書面道歉並再次承諾將安排儘

快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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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影片於二零一三年二月十日正式上映，就本公司所知，上映六日即突破內地票

房人民幣五億元，並連續刷新華語影片的多項票房紀錄。然而，待投資方再次聯

繫華誼兄弟要求其儘快完成補充協議之簽署時，華誼兄弟明確表示不予簽署。

一般資料

董事會將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於適當時候就針對華誼兄弟提出之法律訴訟之任何

重大進展另行刊發公告。

承董事會命

比高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陳昌義

香港，二零一五年二月三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周星馳先生、周文姬女士、陳昌義先

生、張爾泉先生及劉文傑先生；非執行董事陳鄒重珩女士；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

鄭君如先生、黃澤強先生及蔡美平女士。

本公告之資料乃遵照創業板上市規則而刊載，旨在提供有關本公司之資料。各董

事願就本公告之資料共同及個別地承擔全部責任。各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

確認，就彼等所深知及確信，本公告所載資料在各重要方面均屬準確完備，並無

誤導或欺詐成分，亦無遺漏任何其他事項，致使本公告或其所載任何陳述產生誤

導。

本公告將由刊登之日起在創業板網站之「最新公司公告」網頁至少保存七日及於本

公司網站 (www.bingogroup.com.hk)內登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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